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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ST 中天      公告编号： 临 2022-065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2月25日，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天”或“被申请人”）

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或“本院”）发来的（2022）

鲁0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北京冬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冬冬”或“申请人”）以被申请人经强制执行至今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且面临

大量诉讼和执行案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其存在实际经营以及外来投资合作

意向，具备重整价值，破产重整更有利于维护申请人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

由，向青岛中院申请对青岛中天进行破产重整。法院裁定受理北京冬冬对青岛中

天的重整申请。  

 2022年4月24日，青岛中天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决定

书》（2022）鲁02破2号，指定“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与“泰和泰（济南）律师

事务所”为青岛中天管理人。 

 本次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数据不会产生影响；经公司财务部

门初步测算，2021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9亿元至-78亿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在披

露2021年年度报告后可能被终止上市。 

一、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2022年2月24日，本院依据北京冬冬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22）鲁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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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青岛中天破产重整一案。因本案系重大复杂破产案件，

本院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经初选后，组织竞争性陈述，由本院组成专

门评审委员会，通过中介机构现场陈述及评审委员现场提问、评分、表决的方式，

综合考量报名机构的执业能力、专业水准、办案经验、业绩表现、初步报价等情

况后，确定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与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联合申报）为青

岛中天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院指定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与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联合申报）

担任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本院汇报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

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一：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风险提示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1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4

亿元至-72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6亿元至-21亿

元；2021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9亿元至-78亿元。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在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后可能被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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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剩余所涉及诉讼公司可能需要承担

相应担保责任的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150,279.47万元，公司通过法院判决确定的

需承担的担保金额约为132,899.65万元（不包含未定利息）。公司涉及诉讼的违

规担保案件共计17件，一审均已判决。 

（三）因债务逾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产及账户大部分已处于冻结状态，

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冻结、资产被查封等进一步扩

大的风险,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四）公司于2021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来的《立案告

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决定于2021年9月1日对公司进行立案。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

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的，

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在被立案调查期间，不能进行公开发行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优

先股、重大资产重组。 

（五）公司收到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

的《通知书》，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

重整价值为由提出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目前，公司重整申请尚未被法院受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存在的违规担保事项尚未解决，且解决时间无法准确

预计，因此公司破产重整最终能否获得法院受理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发来的

《破产重整通知书》。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江苏泓海是否进入重

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022年3月17日,公司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发

来的《结案通知书》（2022）苏0281执363号，因江苏泓海已按（2021）苏0281民

初1154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本次诉讼全部执行完毕，江苏泓海与申请人江

阴建工集团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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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6日，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发来的

（2022）苏0281破申17号《通知》及《破产重整申请书》，申请人中国寰球工程

有限公司以江苏泓海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提出对江苏泓

海进行破产重整，目前，重整申请尚未被法院受理。 

上述相关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数据产生影响。 

（六）如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并顺利实施重整、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

于化解债务风险，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优化业绩表现。如果不能顺利实施重

整，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青岛中天被宣告破产，将

被实施破产清算，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核心资产将会丧失，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26日 


